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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杭跑改办〔２０１７〕２５ 号

关于做好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

有关规定梳理及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自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启动以来，全市各地各部门积极践行
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，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。 但在

改革推进过程中，也发现部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

有关规定与“放管服”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。

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深化，破解“中梗阻”问题，现对不适应改革发

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一次梳理。

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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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一、清理范围

本次梳理工作涉及以下两方面内容：

１􀆰 法律法规：

（１）国家层面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；

（２）省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；

（３）市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；

２􀆰 规范性文件，包括国家、省、杭州市及各区、县（市）等各层

级制定的规定、通告、办法、决定等。

二、报送内容

１􀆰 区、县（市）和市直单位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规定由制

定单位自行梳理修改；

２􀆰 涉及杭州市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，请各地各

单位提出梳理意见，填写《市级层面法规规章梳理意见表》 （附件

１）和《市级层面规范性文件梳理意见表》 （附件 ２），我们将根据反

馈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由相关部门在统筹分析的基础上，按照法

定程序，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完善；

３􀆰 对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法律法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请各地

各单位认真梳理，仔细研究，提出修改建议，并分别填写《不适应
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建议表》 （附件 ３）和

《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建议表》（附件

４），我们将对建议进行分类整理并积极向上级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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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送要求

１􀆰 市直各有关单位请于 ７ 月 １４ 日前填写好附件 １、２、３、４，报

送至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（市编委办）。

２􀆰 各区、县（市）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杭州大江东产

业集聚区管委会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汇总好本区域

内各地各单位的梳理意见和修改建议，于 ７ 月 ４ 日前统一报送至

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（市编委办）。

四、报送方式

纸质版请报送至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行政机构编制

处（市民中心 Ｆ 座 １０ 楼 １０１６ 办公室）；

电子版请报送至市编委办 ＯＡ 邮箱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梳理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推

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深入具有重要意义，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

视，按要求报送意见建议。

如有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洪啸　 联系电话：８５２５０１９０

附件：１􀆰 《市级层面法规规章梳理意见表》

２􀆰 《市级层面规范性文件梳理意见表》

３􀆰 《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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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建议表》

４􀆰 《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

建议表》

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

（ 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）

杭 州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法 制 工 作 委 员 会

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

杭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法 制 办 公 室

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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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市级层面法规规章梳理意见表

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

法规规章名称 文　 　 号

制定单位
颁布实施
时　 　 间

涉及的条文内容

存在问题

梳理意见

备　 　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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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市级层面规范性文件梳理意见表

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

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　 　 号

制定单位
发文实施
时　 　 间

涉及的文件内容

存在问题

梳理意见

备　 　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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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３

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建议表

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

法律法规规章名称 文　 　 号

制定单位 所属层级

涉及的条文内容

存在问题

修改建议

涉及的“最多
跑一次”事项

备　 　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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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４

不适应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建议表

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

规范性文件名称 文　 　 号

制定单位 所属层级

涉及的文件内容

存在问题

修改建议

涉及的“最多
跑一次”事项

备　 　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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